
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发 〔２０１３〕９４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食品安全监管

职能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根据«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

导意见»(国发〔２０１３〕１８号),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、上海市人民政

府办公厅«关于改革完善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»

(沪委办发〔２０１３〕３２号),自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,原由质量技术监

督部门承担的食品生产环节安全监管工作和化妆品生产监管工

作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承担的食品流通环节安全监管工作,划转由

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承担.为确保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有效衔接

和平稳过渡,现将食品安全监管职能调整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市政府颁布的政府规章及相关文件中涉及原由质量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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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承担的食品生产、流通环节安全监

管职责,划转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承担;市质量技监局和市工商局

在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前制定的食品安全监管规范性文件,在有效期

内继续有效并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执行;原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、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承担,与食品安全监管相关的各类审评审批、检

验检测、认证认可、监督检查等工作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按市质量

技监局和市工商局原有规定开展;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工商行政

管理部门原与食品安全监管相关的各类批件、证书和文本等,其版

本、格式和办理程序中,除受理和签发主体变更为相应的食品药品

监督管理部门外,其他内容暂时予以沿用.前述事项,在本市食品

安全监管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到位后,确需变更和调整的,由市食

品药品监管局按规定调整或者重新制定.

二、为保证食品安全许可管理工作的连续性和有效性,原由质

量技术监督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颁发的

«食品生产许可证»、«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证»、«食品流通许可证»

和«餐饮服务许可证»,在有效期内继续有效.

三、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,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正式受理原由

质量技术监督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施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,

查办食品生产、流通环节的行政违法案件.对各区县质量技术监

督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前,依法行使食品

安全监管职能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,当事人在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

后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的,由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者各区县政府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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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受理,同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配合做好相

关工作.

四、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,有关食品生产、流通环节监管方面的

投诉、举报、信访等事项,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承担.

五、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,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执法人员(除浦东

新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外)行使食品安全监管职能时,应统一着食

品药品监督执法服装,使用市政府颁发的«上海市行政执法证».

六、为确保２０１４年元旦、春节期间本市食品安全,明确２０１４

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８日为食品安全监管职能调整过渡

期,质量技术监督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积极协助食品药品监

管部门做好过渡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.必要时,市食品药品监

管局、市质量技监局和市工商局可就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联合行文,

推动监管职责履行到位.

七、市食安办要进一步发挥综合监督、组织协调作用,有序推

进食品安全监管职能调整,确保食品安全各环节监管无缝衔接,监

管工作有效运转.

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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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高法院,
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０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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